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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工作報告 
 

第一召集人、第二召集人、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本會執行本市有關都市計畫變更、擬定及修訂案件之審

議工作，承蒙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對於本會的鞭策與支持，

使本會各項工作均能順利進行，謹就本會半年來都市計畫審

議工作執行情形暨未來工作重點，扼要報告如后，敬請各位

議員女士、先生不吝指教！ 

 

壹、半年來審議工作執行情形 
 

一、都市計畫之審議 

本會依都市計畫法第 74 條職司都市計畫審議作業，肩

負健全都市發展、增進民眾生活福祉之重任；為能掌握審議

品質，建立 SOP 操作流程（如下圖），共分為「本會幕僚研

析案情」、「提請委員會議審議」二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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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作業流程 

（一）第一階段：本會幕僚研析案情階段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之規定，於市府提出變

更、擬定或修訂都市計畫案後，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前，應辦理公開展覽 30 天，此期間市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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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計畫案公開展覽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並辦理公

開說明會，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計畫案如有相關意見

或建議均得於展覽期間向本委員會提出陳情。 

為充分瞭解基地現況俾對陳情人所陳述意見作

適切之回應，以期掌握案情，於計畫案公開展覽期

間，本會幕僚同仁將視案情需要辦理現場勘查，並就

都市計畫規劃內容、人民陳情意見及相關單位意見等

研擬幕僚審查意見供委員會議參考。 

 

（二）第二階段：審議階段 

1.委員會議審議 

本會委員會議就幕僚人員所提研析意見進行討

論，會議中均邀請相關單位列席說明，陳情民眾亦

可登記發言表述意見，供審議參考。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案件採合議方式進行，都

市計畫委員出席人數必須達 1/2以上才能開會，經

與會委員充分表達意見取得共識後，由主席依綜合

討論意見歸納試擬決議，徵詢委員意見，無異議或

經表決作成具體決議，會議紀錄均須經下次委員會

議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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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依法定職掌及年度施政計畫，原則以一個

月召開一次委員會議，為配合審議效率，必要時則

增開會議。103 年 1 至 5 月共召開都市計畫委員會

議 6次，計報告案 5案、審議都市計畫案 24案次（詳

如附件 1、2），完成審議之重要都市計畫案如下： 

（1）「修訂臺北市萬華區環南市場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

案」及「修訂臺北市萬華區環南市場特定專用區

細部計畫案」 

（2）「修訂『變更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二小段 319地號

等 11筆土地（廣慈博愛院及福德平宅）機關用地、

道路用地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公園用地、商業

區及道路用地主要計畫』開發強度規定案」及「修

訂『擬定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二小段 319 地號等

11 筆土地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公園用地、商業區

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案」 

（3）臺北市內湖區西湖段四小段 6、6-1及 7地號之產

業支援設施用地使用開發計畫 

（4）擬定「臺北市大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使用許

可回饋規定」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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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包括「變更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 62地號等

19 筆土地第三種住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特）暨

修訂第三種商業區（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

計畫案」等共 3 處「臺北市老舊中低層建築社區

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之都市計畫變

更案。 

 

▲委員會議開會情形 

2.專案小組會議審查 

鑒於都市計畫攸關市政建設及公私權益至鉅，

為期審議工作審慎順利進行兼顧市民大眾權益，對

於較重大複雜或民眾陳情意見較多之都市計畫案

件，無法一次或短期間審議決議者，以組成專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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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交由專家學者及業務相關的委員先行邀集有關單

位開會討論，並聽取公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後詳加審

查，研獲具體審查意見提供委員會議討論及審議之

參考。103年 1至 5月期間，總計共召開 11次專案

小組審查會議。 

（1）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三小段 623地號等 27筆

土地第三種住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特）暨修訂

木柵段三小段 680地號等 11筆第一種商業區（特）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103年 2月 18日

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2）「配合臺北市捷運信義線東延段工程變更住宅區為

土地開發區（捷）主要計畫案」及「擬定臺北市

捷運信義線東延段工程土地開發區（捷）暨劃定

都市更新地區細部計畫案」（103年 2月 21日專案

小組第 5次審查會議）。 

（3）「變更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二小段 33 地號等 21 

筆土地（原臺北機廠）工業區為創意文化專用區、

特定專用區、道路及綠地用地主要計畫案」及「擬

定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二小段 33 地號等 21 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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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原臺北機廠）創意文化專用區、特定專用區、

道路及綠地用地細部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計

畫案」（103年 3月 6日專案小組第 1次審查會議、

103年 3月 18日專案小組現勘會議、103年 5月

20日專案小組第 2次審查會議）。 

（4）「配合臺北市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工程變更沿線

土地為交通用地及土地開發區（捷）主要計畫案」

及「擬定臺北市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土地開發

區（捷）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細部計畫案」（103

年 3月 11日專案小組第 4次審查會議）。 

（5）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103年 3月 12日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6）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103年 3月 28日專案小組第 15次審查會議）。 

（7）「修訂『變更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二小段 319地號

等 11筆土地（廣慈博愛院及福德平宅）機關用地、

道路用地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公園用地、商業

區及道路用地主要計畫』開發強度規定案」及「修

訂『擬定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二小段 319 地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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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筆土地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公園用地、商業區

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案」

（103年 4月 2日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8）「變更臺北市萬華區福星段一小段 240（部分）及

256-4 地號等 2 筆土地文教區為住宅區主要計畫

案」及「擬定臺北市萬華區福星段一小段 240（部

分）地號等 2 筆土地第四種住宅區(特)細部計畫

案」（103年 4月 3日專案小組委員現勘會議）。 

（9）變更本市松山機場周邊部分機場邊緣特定專用

區、農業區、污水處理場用地、道路用地為機場

用地主要計畫案（103年 4月 29日專案小組審查

會議）。 

二、落實民眾參與 

（一）審議資訊公開化 

都市計畫之實施雖能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惟為避

免都市計畫區域內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受到影響，衍

生陳情、抗爭等情事。因此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過程

及相關資訊的透明化與公開化益顯重要。 

本會已建置完成區域網際網路，設置首頁登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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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網站，讓市民了解本會的業務職掌、最新審議進

度、審查結論。 

 

▲本會網站 

（二）民眾宣導教育 

本會除網站公告組織編制、都市計畫審議作業流

程與進度外，為加強民眾瞭解委員會議審議現場運作

情形，同時製作摺頁，加強宣導提昇民眾認知。 

 

▲本會宣導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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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民參與都市計畫審議 

為落實民眾參與都市計畫審議，本會幕僚針對公

開展覽期間各項陳情意見，於提委員會議審議前，將

彙整陳情者建議內容，提供委員審議參考。 

除了將陳情意見彙整提供委員參考外，本會自 77

年起即朝公開化、透明化方向努力，於本會召開審議

會議（含全體委員會議及專案小組會議）前，即以書

面通知議案內之陳情民眾、團體和機關於議場旁之旁

聽室同步觀聽會議之進行。另為能維護會議之會場秩

序，掌握審議品質與效率，特訂定「臺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都市計畫審議旁聽及登記發言注意事項」（附件

3），提 100年 7月 28日本會第 626次委員會報告後實

施。相關會議召開時，陳情者可依前開注意事項，登

場發言表達意見，提供委員審議參考。 

 

▲委員會議室旁設置旁聽室供民眾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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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來工作重點 

一、強化審議機制 

定期召開委員會議，協助議事順利進行。 

二、掌握審議效率 

確實依據作業流程，提升審議品質完成審議作業。 

三、公正、公開審議環境 

落實民眾參與機制，創造審議公信力。 

參、結語 

市政建設經緯萬端，都市計畫是都市建設之藍本，

且攸關人民權益甚大，為順應社會多元發展，本會本著

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擴大鼓勵民眾參與，賡續推

動都市計畫審議作業。然都市計畫牽涉問題錯綜複雜，

尚待改進加強之處仍多，以上謹就本會 103 年 1 至 5 月

期間各項業務執行情形提出報告，敬請各位議員女士、

先生隨時賜予匡導與支持，並敬祝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附件 1-1 

附件 1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3年 1月至 5月委員會議報告事項一覽表 

會次 日期 案名 決議內容摘要 備註 

（錄案日期與文號） 

654 103.01.23. 為「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作業及賡續辦理本

會組成之專案小組審查會

議事宜，提請 報告。 

目前本會計有 9 個計畫案組

成專案小組審查，編號 1 案

「臺北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 32 處基地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案」，請脫委員宗華擔任召集

人。編號 2-9 案，由原小組

成員繼續參與。另，會後徵詢

本年度 5 位新任委員參與意

願。 

 

654 103.01.23. 為「變更臺北市信義區逸仙

段二小段 33 地號等 21 筆

土地（原臺北機廠）工業區

為創意文化專用區、特定專

用區、道路及綠地用地主要

計畫案」及「擬定臺北市信

義區逸仙段二小段 33 地

號等 21 筆土地（原臺北機

廠）創意文化專用區、特定

專用區、道路及綠地用地細

部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

區計畫案」籌組專案小組，

提請報告。 

本案組成專案小組討論，俟獲

具體結果再提委員會議審

議。請張委員桂林擔任專案小

組召集人，專案小組成員經會

後徵詢委員意願為辛委員晚

教、黃委員台生、李委員永

展、黃委員志弘、脫委員宗

華、王委員惠君、陳委員盈

蓉、黃委員榮峰。 

 

655 103.02.27. 調整「變更臺北市大安區學

府段一小段 62 地號等 19

筆土地第三種住宅區為第

三種住宅區(特)暨修訂第

三種商業區(特)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計畫

內容提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報告一案 

一、本案洽悉，同意更新處所

提修正內容。 

二、爾後類此老舊公寓更新專

案，請市府更新處於辦理

計畫變更前，就案內相關

權屬資料應再做釐清與

確認，以避免衍生後續作

業之困擾。 

103.3.28北市畫

會一字第

10330210600號 



 附件 1-2 

會次 日期 案名 決議內容摘要 備註 

（錄案日期與文號） 

656 103.3.27. 為撤回「變更臺北市文山區

興隆段一小段 284（部分）

地號等 7 筆土地公園用

地、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

公園用地（配合文山福興公

園南側道路新築工程）主要

計畫案」 

本案同意市府撤回。 103.4.17北市畫

會一字第

10330243800號 

659 103.05.29. 為「擬定臺北市華光社區暨

周邊地區（不含中華電信及

郵政部分）特定專用區細部

計畫案」相關事宜，提請報

告。 

本案依委員建議組成專案小

組討論，俟獲具體結果再提委 

員會議審議。請脫委員宗華擔

任專案小組召集人，專案小 

組成員經會後徵詢委員意願

為李委員永展、黃委員志弘、 

劉委員小蘭、羅委員孝賢、張

委員桂林、王委員惠君、陳 

委員盈蓉、王委員聲威。 

 

 



 附件 2-1 

附件 2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3年 1月至 5月委員會議審議事項一覽表 

1.變更、擬定及修訂都市計畫案件   

2.劃定、變更更新地區範圍案件 

會次 日期 案名 決議內容摘要 備註 

（錄案日期與文號） 

654 103.01.23. 修訂「『修訂台北

市土地使用分區

(保護區、農業區

除外)計畫(通盤

檢討)案』內有關

八德路四段、東寧

路、縱貫鐵路、八

德路四段 106巷

所圍地區(原唐榮

鐵工廠)土地使用

計畫案」開發方式

細部計畫案 

一、本案依都市發展局所提修正計畫書及本次補充會

議資料修正通過。 

二、另陳情有關本案土地使用項目與強度等項，仍依

市府 80年 2月 13日公告都市計畫規定辦理。 

三、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審決如後附綜理表。 

 

103.4.1.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2124000號 

654 103.01.23. 「變更臺北市萬

華區福星段一小

段 240（部分）及

256-4地號等 2筆

土地文教區為住

宅區主要計畫案」

及「擬定臺北市萬

華區福星段一小

段 240（部分）地

號等 2筆土地第

四種住宅區(特)

細部計畫案」 

本案組成專案小組討論，整合民眾意見，俟獲具體結

果再提委員會議審議。請黃委員志弘擔任專案小組召

集人，專案小組成員經會後徵詢委員意願為張委員桂

林、辛委員晚教、劉委員小蘭、脫委員宗華、羅委員

孝賢、魏委員國彥、李委員永展、王委員惠君、黃委

員世孟、陳委員春銅、陳委員盈蓉、黃委員榮峰。 

 

654 103.01.23. 修訂臺北市信義

計畫地區細部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 

本案組成專案小組討論，俟獲具體結果再提委員會議

審議。請脫委員宗華擔任專案小組召集人，成員經會

後徵詢委員意願為張委員桂林、辛委員晚教、李委員

永展、陳委員春銅、黃委員秀莊、王委員聲威。 

 

654 103.01.23. 變更臺北市信義

計畫地區信義段 

5小段 28地號等 8

筆土地社教用地

本變更案位於「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範圍內，基於信義計畫地區

整體發展考量，本案併入該通盤檢討案審議。 

103.3.6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174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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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次 日期 案名 決議內容摘要 備註 

（錄案日期與文號） 

為住商混合區細

部計畫案 

654 103.01.23. 變更臺北市大安

區學府段一小段

62地號等 19筆土

地第三種住宅區

為第三種住宅區

（特）暨修訂第三

種商業區（特）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

細部計畫案 

本案除以下內容修正外，餘依公開展覽計畫內容通

過。 

一、「變更土地使用分區」部分，依市府都市發展局

本次補充會議資料通過。 

二、本案更新單元東側臨接計畫道路部分修正為「退

縮留設二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步道」，更新單元

南側臨接計畫道路部分修正為「未達八公尺之計

畫道路應先退縮順平補足八公尺後再退縮留設

二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步道」。 

103.3.28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210600號 

655 103.02.27. 變更臺北市松山

區濱江段四小段

298-1地號等 7筆

土地公園用地及

抽水站用地為機

場用地主要計畫

案 

本案請交通部民航局就下列事項釐清後，再提大會續

審。 

一、 設置機場聯外道路請民航局協調市府交通局，就

地區整體交通系統再予評估。 

二、 本案涉松山機場中長期發展計畫及松山機場週

邊整體規劃，請民航局與市府都發局協調後，提

本會「變更本市松山機場周邊部分機場邊緣特定

專用區、農業區、污水處理場用地、道路用地為

機場用地主要計畫案」專案小組討論，就本案在

前述松山機場整體規劃之定位、變更為機場用地

之使用目的、急迫性等進行說明（脫委員宗華表

達加入該專案小組）。 

三、 另請民航局於當地召開居民座談會解除居民疑

慮。 

 

655 103.02.27. 「修訂『變更臺北

市信義區福德段

二小段 319地號

等 11筆土地（廣

慈博愛院及福德

平宅）機關用地、

道路用地為社會

福利設施用地、公

園用地、商業區及

道路用地主要計

畫』開發強度規定

本案組成專案小組，針對居民意見及疑慮，包括斷

層、整體開發、柏德公司的契約存續與否、社福用地

興建公營住宅合理性、提高容積率後影響周邊日照權

及環境衝擊等問題，請市府加強溝通並提供資料說

明，經專案小組討論獲具體結果，再提委員會議審

議。請張委員桂林擔任專案小組召集人，成員經會後

徵詢委員意願為辛委員晚教、黃委員世孟、黃委員台

生、羅委員孝賢、脫委員宗華、李委員永展、黃委員

榮峰、陳委員盈蓉、吳委員盛忠、張委員培義、王委

員聲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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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次 日期 案名 決議內容摘要 備註 

（錄案日期與文號） 

案」 暨「 修訂『擬

定臺北市信義區

福德段二小段 319

地號等 11筆土地

社會福利設施用

地、公園用地、商

業區及道路用地

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定

案」 

655 103.02.27. 變更臺北市信義

區吳興段三小段

171-3地號等 200

筆土地部分第三

種住宅區

(特)(遷)為道路

用地、部分道路用

地為第三種住宅

區(特)(遷)暨修

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細部計畫案 

本案變更範圍擬將三個街廓合併為一個街廓作整體

開發，涉及地區道路系統調整與居民進出之權益、市

有道路變更街廓合併開發後產生外溢效果、民眾陳情

之不願意參與都市更新及不同意道路用地變更等項

尚待釐清，請市府予以協調整合後，再提委員會議審

議。 

 

655 103.02.27. 擬定臺北市文山

區萬隆段二小段

420-1地號等 18 

筆土地（配合萬和

里機關用地都市

更新開發計畫）細

部計畫案 

本案有關變更後住宅區原屬綠地用地部分之回饋方

式、機關用地法定容積率上限之訂定，以及帶狀式開

放空間留設等議題，請申請單位與市府相關單位再作

協調，俟達成共識後再提送相關書面資料到會續審。 

 

655 103.02.27. 劃定臺北市松山

區民生段 134-6

地號等 13筆土地

為更新地區 

一、本案除以下內容修正外，餘依所送計畫書圖內容

通過。 

（一）本案計畫書規劃範圍即更新地區申請劃定範

圍，計畫書內「規劃範圍」及「更新地區範圍」

相關文字說明請予整合。第 10、11頁有關「伍、

實質再發展再生活化措施」，一、整體規劃構

想與二、更新地區規劃構想，併請整合為更新

地區發展構想。 

103.3.31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2123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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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次 日期 案名 決議內容摘要 備註 

（錄案日期與文號） 

（二）計畫書第 5頁土地及建物權屬，請補充敘明土

地「權屬」單位。 

（三）本案更新地區範圍內包括私有土地，請將與私

有土地權利人之協調情況補述於計畫書第 6頁

六、居民意願內。 

（四）計畫書圖 1、圖 3、圖 4 請整合為更新地區範

圍示意圖；圖 2與圖 8請整合為土地權屬分佈

示意圖；圖 10與圖 11請整合為更新地區整體

規劃構想示意圖，併同修正圖序。 

二、本案後續開發計畫請「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時，就本案所提構

想旅館使用所衍生之大型遊覽車等車輛停等空

間以及交通動線規劃等，妥予處理。 

655 103.02.27. 劃定臺北市松山

區敦化段四小段

363-1地號等 6筆

土地為更新地區

案 

本劃定更新地區範圍案依所送計畫書圖內容通過。 103.4.2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217300號 

656 103.03.27. 變更臺北市北投

區關渡段二小段

93 地號土地停車

場用地為機關用

地細部計畫案 

照案通過。 103.4.11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234100號 

656 103.03.27. 修訂臺北市士林

區至善段三小段

49 地號土地開發

方式(保變住編號

住 25 地區)細部

計畫案 

一、本案部分土地位於保變住地區土地開發方式修訂

之全市通案處理原則，包括計畫書第 8、9、10

頁所提：位於建物密集地區擬剔除於重劃區範圍

外、計畫區邊緣且臨接已開闢道路、非位於行政

院公告之山坡地範圍、須繳納重劃負擔之代金、

面臨既成道路留設等規定，為後續類似個案適用

之依據；至於臺北市保變住地區類似個案之通盤

檢討，則請都市發展局後續檢討辦理。 

二、本案除下列內容修正外，餘依市府公開展覽計畫

書及本次都市發展局補充會議資料所提修正內

容通過。 

（一）計畫書第 9頁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二、…

將來重建或改建面臨既成道路規定…」，因本

103.4.11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2339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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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次 日期 案名 決議內容摘要 備註 

（錄案日期與文號） 

案基地現況為空地，故「重建或改建」等文字

應修正為「新建、重建或改建」，以符實需。 

（二）計畫書第 12 頁變更土地使用同意書須載明申

請人同意依據計畫書規定辦理等相關文字，以

為完備。 

656 103.03.27. 劃定臺北市松山

區延吉段一小段

85地號等 9筆土

地為更新地區 

一、本案劃定更新地區涉及更新地區與更新單元層級

及劃定範圍之合理性，請都市更新處考量本案周

邊地區都市發展狀況，依都市更新相關法令及操

作程序，據以評估更新地區範圍應如何劃定較為

合理，俾能符合周邊地區未來都市發展需求，並

協助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推動公辦都市更新，亦需

兼顧原劃定更新單元之權益。 

二、請都市更新處、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就本案評估結

果向原劃定更新單元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等

進行說明，告知對其權益影響的差異，以及後續

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如何申請辦理更新。 

三、本案請都市更新處與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協調後，

再提送相關書面資料到會續審。 

 

656 103.03.27. 劃定臺北市文山

區興安段四小段

259地號等 6筆土

地為更新地區 

本案除以下內容修正外，餘依所送計畫書圖內容通

過。 

一、本案同意申請單位本次會議上說明，劃定一處更

新地區，後續以兩處更新單元實施都市更新事

業，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管有土地為一更新單元，

其餘土地為另一處更新單元，計畫書相關文字及

圖面請一併更正。 

二、其他文字修正事項： 

（一）計畫書第 11 頁有關設置社區接駁公車站，修

改為「自行設置社區接駁車」。 

（二）本更新地區鄰近仙跡岩步道，後續更新請配合

考量登山需求規劃留設公共開放空間。 

（三）請補充大範圍的交通動線示意圖，包括基地周

邊地區捷運站以及公車站位置等。 

（四）本更新地區退縮留設之無遮簷人行道除供人行

使用外，建議一併考量自行車之使用功能。 

103.4.11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232900號 

656 103.03.27. 有關本市大同區

明倫國小規劃為

本案依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第 3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閒置或低度利用之公共設

103.4.11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2346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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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次 日期 案名 決議內容摘要 備註 

（錄案日期與文號） 

「明倫創造力學

園」申請於學校用

地多目標臨時使

用，提請審議。 

施，作臨時使用」，同意文化局所提明倫國小規劃為

「明倫創造力學園」使用。 

附帶決議： 請市府都市發展局就孔廟週邊地區進行

整體規劃及更新之權屬等資料收集研處。 

657 103.04.10. 「變更臺北市內

湖區成功路五段

大湖公園北側部

分保護區及道路

用地為社會福利

特定專用區主要

計畫案」及「擬訂

臺北市內湖區成

功路五段大湖公

園北側社會福利

特定專用區細部

計畫案」 

一、市府即將辦理公開展覽內湖區通盤檢討案，本案

慈濟基金會所提個案變更位於內湖區，基於地區

整體發展考量，請市府納入內湖區通盤檢討案內

進行檢討。 

二、本基地已歷經多次審議，在不違背內湖區之整體

規劃與計畫檢討原則下，都市計畫委員會於後續

審議時得以先行審議。 

三、本案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錄請市府納入檢討時參

考。 

103.5.6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261700號 

658 103.04.24. 「修訂臺北市萬

華區環南市場特

定專用區主要計

畫案」及「修訂臺

北市萬華區環南

市場特定專用區

細部計畫案」 

一、本案除細部計畫依下列意見修正外，其餘依市府

所提補充資料之主要及細部計畫內容修正通過。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建蔽率規定為 70

％」、「容積率規定為 300％」，文字修正為

「建蔽率不得超過 70％」、「容積率不得超過

300％」。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三、使用項目」第

（二）點之「除不得作為住宅使用外」文字刪

除。 

（三）「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中「一、公共開放空間

系統」第（三）點「建築基地毗臨艋舺大道側

留設寬 7公尺以上基地內通路」文字修正為「建

築基地毗臨艋舺大道側退縮留設寬 7 公尺以上

通路」、第（六）點「…且應與相鄰土地地坪

高程順平，車道穿越時…」標點修正為「…且

應與相鄰土地地坪高程順平。車道穿越

時…」。。 

（四）「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中「二、交通動線系統」

第（四）點及第（五）點之「…為原則。」文

字刪除。 

103.5.8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2659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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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次 日期 案名 決議內容摘要 備註 

（錄案日期與文號） 

二、為利本案後續報請內政部核定，同意本案於紀錄

批核後即辦理錄案作業。 

658 103.04.24. 「修訂『變更臺北

市信義區福德段

二小段 319地號

等 11筆土地（廣

慈博愛院及福德

平宅）機關用地、

道路用地為社會

福利設施用地、公

園用地、商業區及

道路用地主要計

畫』開發強度規定

案」暨「修訂『擬

定臺北市信義區

福德段二小段 319

地號等 11筆土地

社會福利設施用

地、公園用地、商

業區及道路用地

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定

案」 

同意專案小組審查結論，本案依市府公展計畫書、本

次提會資料及本次補充會議資料修正內容對照表修

正後通過。 

103.5.30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299600號 

658 103.04.24. 臺北市內湖區西

湖段四小段 6、6-1

及 7地號之產業

支援設施用地使

用開發計畫 

本案依市府所提補充資料之主要使用內容修正後通

過。 

103.5.30北市畫會一

字第 10330299700號 

659 103.05.29. 「變更臺北市文

山區老泉段三小

段 358地號等 5筆

土地保護區為文

化景觀保存區主

要計畫案」暨「擬

定臺北市文山區

『優人神鼓山上

一、有關優人神鼓山上劇場總監劉若瑀女士考量本市

保護區變更之環境敏感性，就本變更案提出撤案

申請聲明書之舉，堪稱典範，本委員會予以尊重

與肯定。 

二、案經申請單位文化局表示尊重優人神鼓撤案之申

請，故本變更案予以退回。 

三、至於本案基地業已登錄「優人神鼓山上劇場」為

文化景觀，請文化局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進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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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次 日期 案名 決議內容摘要 備註 

（錄案日期與文號） 

劇場』文化景觀保

存區細部計畫案」 

化景觀之保存維護與輔導。 

附帶建議：有關全市性保護區處理原則，以及是否進

行全市性保護區通盤檢討，請都市發展局

予以研議後，提下次會議討論。 

659 103.05.29. 擬定「臺北市大內

湖科技園區次核

心產業使用許可

回饋規定」細部計

畫案 

本案除以下內容同意依市府所提意見修正外，餘依公

展計畫書通過。 

一、計畫書第 2頁第 1行，回饋辦法發布日期修正為

92年 12月 30。 

二、計畫書第 9頁伍、計畫內容第四點「本計畫區內

申請作平面臨時性停車場使用，得免依本規定繳

納回饋金」，修正為「本計畫內申請作次核心使

用，如無建築物座落者，免依本計畫規定繳納回

饋金」。 

 

659 103.05.29. 變更臺北市文山

區公訓段二小段

210-4地號等 49

筆土地第三種住

宅區為第三種住

宅區（特）細部計

畫案 

本案除以下內容修正外，餘依市府公展計畫書、圖通

過。 

一、計畫書第 4頁表 2土地權屬表，請依國有財產署

來函修正國有地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二、計畫書第 16 頁 玖、都市設計準則 一、開放空

間（一）「…面臨道路及公園用地側均退縮 4公

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增訂「供行人及自行車

使用；計畫區西側則適度退縮」，並配合修訂第

13頁規劃構想示意圖。 

三、計畫書第 18 頁 拾貳、其他 第二點刪除，仍依

台北市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規定辦理。 

 

659 103.05.29. 變更臺北市大安

區龍泉段一小段

123 地號等 6筆

土地第三種住宅

區為第三種住宅

區（特）細部計畫

案 

一、計畫書第 4頁土地權屬資料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修

正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二、計畫書第 12頁規劃構想示意圖及第 16頁開放空

間系統示意圖所述計畫區西側臨溫州街留設無遮

簷人行道之圖例，應與計畫書第 15頁之計畫區西

側臨溫州街留設 2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文字敘

述一致。 

三、本計畫區北側臨新生南路三段 16巷及南側臨新生

南路三段 22巷之道路寬度不足 8公尺部份，修正

為補足道路寬度至 8公尺並供道路使用。另西側

臨溫州街、北側臨新生南路三段 16巷、南側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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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次 日期 案名 決議內容摘要 備註 

（錄案日期與文號） 

生南路三段 22巷，皆再退縮 1公尺供人行及自行

車使用；併請修正計畫圖說。 

四、餘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所提補充會議資

料內容，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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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都市計畫審議旁聽及登記發言注意事項 

一、 為提昇審議行政效率，並維護會場秩序，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或本會審議期間，以書面載明姓

名、地址及連絡電話向本會提出陳情意見，由本會將陳情意見編號並彙製

成綜理表。 

三、 本會召開委員會議或專案小組會議前，將通知陳情人到場旁聽，並將會議

時間和地點公開於本會網站。其他公民或團體亦得於本會擇定之旁聽室或

其他地點旁聽。 

四、 本會召開委員會議或專案小組會議時，已提出書面意見，並經本會彙製成

綜理表者，得推派代表登記發言，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會議進行前或會議進行該案審議程序前，敘明姓名及陳情編號

完成現場登記。 

（二）每一陳情編號得推派代表一名登記發言一次；惟陳情案件超出一定

數量時，由本會協調不同陳情編號之相同訴求者共同推派代表登記。 

（三）已列入陳情綜理表，並經專案小組討論有具體結論之陳情案，委員

會議審議時不再受理登記。   

五、 每一討論案陳情發言總時間以不超過 30 分鐘為原則，陳情代表發言並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依陳情編號先後順序，在本會人員引導下進入會場發言。發言完畢，

應立即離開會場。 

（二） 發言應簡明扼要，每人以不超過三分鐘為原則。發言內容並應掌握

發言人姓名或代表的團體以及與本計畫的關係、訴求地點、建議的

事項等三項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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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欲提供書面補充資料供委員審議參考者，應於會議前交本會人員轉

交。 

六、旁聽者應保持肅靜，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大聲交談、鼓譟、喧嘩。如有干擾或妨礙會議進行，本會得要求離

開。 

（二）攜帶標語、海報、各式布條、旗幟、棍棒、無線麥克風或其他危險

物品。 

（三）攝影、錄音、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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